
客家委員會113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

競賽時限及扣分原則 

1、採序位法，總序位越低者，名次越高，故扣分即為總序位加分計算。 

2、裝卸道具時間：不列入每隊表演時間 

（1）客語歌唱表演類、客語戲劇類各以2分鐘為限，共計4分鐘。 

（2）客語口說藝術類，以1分鐘為限，共計2分鐘。 

3、表演時間：在規定時間內正負5秒不加(減)分，每超過(低於或高於)30秒， 

   總序位加0.5 (詳如扣分表)。 

（1）客語歌唱表演類：以4分30秒為原則，6分30秒為上限。 

（2）客語口說藝術類：以4分鐘為原則，5分鐘為上限。 

（3）客語戲劇類：以6分鐘為原則，8分鐘為上限。 

4、客語歌唱表演類以伴唱帶伴奏者；客語戲劇類之配樂，不得有歌詞配唱情

形，僅能以背景音樂表現，違者總序位加5。 

5、比賽時出現不符合參賽資格（非參賽學生）之表演者或站在舞臺者（以人

輔助道具或站在表演後臺），每增加1人總序位加1。惟客語歌唱表演類之

幼兒園組，同意1位指導老師站在臺下前方輔助學生動作表演部分，其他組

別不得有輔助動作，違者總序位加5。 

6、每隊參賽隊員上臺時，由主持人報告號次、節目名稱，參賽隊員不得穿著

學校制服或表明就讀學校、姓名，亦不得於謝詞、道具及腳本出現校名，

否則視同棄權，不予計分。 

7、各類比賽之參賽者，均以現場發聲表演，不得以預為錄音的方式替代或輔

助現場表演之形式，否則視同棄權，不予計分。 



8、 時間扣分一覽表： 

客語歌唱表演類 

項 次 表     演     時     間 扣 分 原 則 

1 0 ：00 －0 ：29 總序位加4.5  

2 0 ：30 －0 ：59 總序位加4 

3 1 ：00 －1 ：29 總序位加3.5 

4 1 ：30 －1 ：59 總序位加3 

5 2 ：00 －2 ：29 總序位加2.5 

6 2 ：30 －2 ：59 總序位加2 

7 3 ：00 －3 ：29 總序位加1.5 

8 3 ：30 －3 ：59 總序位加1 

9 4 ：00 －4 ：24 總序位加0.5 

10 4 ：25 －6 ：35 總序位不加(減)分 

11 6 ：36－7 ：00 總序位加0.5  

12 7 ：01 －7 ：30 總序位加1  

13 7 ：31 －8 ：00 總序位加1.5 

 

客語口說藝術類 

項 次 表     演     時     間 扣 分 原 則 

1 0 ：00 －0 ：29 總序位加4  

2 0 ：30 －0 ：59 總序位加3.5  

3 1 ：00 －1 ：29 總序位加3  

4 1 ：30 －1 ：59 總序位加2.5  

5 2 ：00 －2 ：29 總序位加2  

6 2 ：30 －2 ：59 總序位加1.5 

7 3 ：00 －3 ：29 總序位加1 

8 3 ：30 －3 ：54 總序位加0.5  

9 3 ：55 －5 ：05 總序位不加(減)分 

10 5 ：06 －5 ：30 總序位加0.5  

11 5 ：31 －6 ：00 總序位加1  

12 6 ：01－6 ：30 總序位加1.5 
 


